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发布了三则《关于股东减持

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了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达到

１％

的事实。近日，个别媒体刊登文章，对本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行为的合法规范性进行了质疑。现

本公司对相关事实澄清如下：

一、股东并未违反禁止减持股份窗口期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等规范性文件规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该公司的年报、半年报公告

前

３０

日内不得转让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单一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而成为一致行动人，共同构成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详见本公

司发布的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发布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８

月

２５

日发布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分别向上述一致行动人股东通过快递和电子邮件发出书面通知，告知本公司年报、半年报的

拟发布日期，提醒股东在年报、半年报公告前

３０

日内不得减持公司股份，并提示其他关于股东股份交易的

相关规定。本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遵守禁止减持窗口期规定，并未违反规定在年报、半年报公告前

３０

日内

减持股份，具体减持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备注

玺萌置业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１

日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７％

本公司于

４

月

２２

日发

布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８

月

２５

日发布

２０１１

年半

年度报告。 公司分别

于

３

月

１７

日、

７

月

１３

日

向一致行动人股东发

出书面通知提示禁止

减持窗口期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７

月

６

日

２

，

７２４

，

３１１ ０．１８１％

华信六合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３

月

９

日

５

，

１２４

，

１３９ ０．３４％

大华大陆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６

月

２４

日

１

，

５２９

，

７９０ ０．１０２％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９

月

１

日

５

，

０５２

，

０００ ０．３３６％

合 计

１５

，

１３０

，

２４０ １．００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并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因此并不

适用前述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禁止减持股份窗口期的规定。根据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

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时应做出公告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每达到

１％

时均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定期报告是否披露上述减持事宜的说明

由于上述股东的股份减持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操作， 在相关公告日前的减持行为并未触

及披露时点，也不属于按照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本公司在年报、半年报、一季度报告中未特别披露

上述事项的情形符合相关规定。且通过比对本公司发布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及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

中股东的股份变动情况，上述减持与公司近期按法律规定披露的信息相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公司定期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亦符合上市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

＂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杨斌、钱志坚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作现场

见证。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４８

，

２３２

，

９３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７．３９８１％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如下

决议：

会议以

２４８

，

２３２

，

９３３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名殷恒波先生为江苏宏达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杨斌、钱志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达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 亲自参会

８

人，委托参会

７

人，董事朱恩伟因公出差已委托董事长朱德洪先生出席并代为投票表决本次董事会的相关事

宜，监事和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由于工作人员疏漏及财务人员对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理解有误，造成计算去年同期每股收益时并未考虑

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进行的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权益分派这一影响因素，从而导致上述报告中涉及去年同期每股收

益的相关数据存在差错。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规定，公司经过认真审核，决定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涉及去年同期每股收益的相关数据进行调整，

现对上述公告更正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

６

页、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第

２

页：

１

、本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中，

去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原披露为

０．１６

元，现更正为

０．１０

元；

去年同期稀释每股收益原披露为

０．１６

元，现更正为

０．１０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增减相应调整为

－２０％

；稀释每股收益相应调整为

－２０％

。

（二）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

３７

页、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５

页、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第

１４

页：

利润表中去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原披露为

０．１６

元，现更正为

０．１０

元；去年同期母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原披

露为

０．１０

元，现更正为

０．０７

元。

（三）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

８３

页、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５１

页：

财务报表附注第

３９

条中，

去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原披露为

０．１６

元，现更正为

０．１０

元；

去年同期稀释每股收益原披露为

０．１６

元，现更正为

０．１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基本每股收益计算过程原披露为：

期间

每股收益计算过程

Ｐ０ Ｓ０ Ｓ１ Ｓｉ Ｍｉ Ｍ０

每股收

益

２０１０

年

度

１－６

月

３７

，

７５７

，

０１４．０７ ÷

（

２４１

，

８７７

，

１８６ ＋ ０ ＋ ０ × ０ ÷ ６

）

≈ ０．１６

现更正为：

期间

每股收益计算过程

Ｐ０ Ｓ０ Ｓ１ Ｓｉ Ｍｉ Ｍ０

每股收

益

２０１０

年 度

１－６

月

３７

，

７５７

，

０１４．０７ ÷

（

２４１

，

８７７

，

１８６ ＋ １２０

，

９３８

，

５９３ ＋ ０ × ０ ÷ ６

）

≈ ０．１０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根据规定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正，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同期

数据更具有可比性，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相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而且并没有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对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宏达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温混炼胶项目交给控股子公司东莞新东方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管理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管理的整体优势，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宏达新材料有限公

司高温混炼胶项目的管理权交给控股子公司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由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统

一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８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

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投票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星期一）

５．

出席对象：

（

１

）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２．１

本次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方

２．２

交易价格

２．３

定价依据

２．４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５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２．６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２．７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２．８

违约责任

２．９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与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４．

《关于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及本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会议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现场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０

：

００

。

３．

会议登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送达公司为准。

四、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１９

投票简称：深宝投票

２．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具体投票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二，依次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项）均表示相

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全部下述六个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本次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方

２．０１

２．２

交易价格

２．０２

２．３

定价依据

２．０３

２．４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０４

２．５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２．０５

２．６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２．０６

２．７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２．０７

２．８

违约责任

２．０８

２．９

决议有效期

２．０９

议案三

《关于公司与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

议

＞

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注：议案二含

９

个议项，对

２．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议案二全部议项进行一次表决；对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进

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的一次性表决。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例如：如股东先对某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该议案以先表决的意见

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若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无法再对本次会议任何

议案作出相反的表决意见。

（

３

）在“委托股数”项目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每一议案的表决，一经投票，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表决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如需查询网上投票结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流程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

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业务咨询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６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３．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７５２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７５２５

３．

联 系 人：李亦研 郑桂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

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的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

如无指示， 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同意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２．１

本次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方

２．２

交易价格

２．３

定价依据

２．４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５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２．６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２．７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２．８

违约责任

２．９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与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４．

《关于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

案》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４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

讯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张家港沙洲宾馆南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董事九人，现

场出席会议董事九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郁健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经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投资目的是根据发展战略、获取稳定原料（工业盐）来源，符合公司

发展规划需要，我们认为本次投资的决策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对井神盐化进行投资。”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１２０

万吨

／

年丙烯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需要，项目实施可为公司在精细化工方向延

伸，为开发产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从而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我们认为本

次投资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各出资人出资合法，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投资

１２０

万吨年丙烯项目。”

详细内容请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重大事项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根据深交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通知》的要求及标准，公司依据实

际情况，认真核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填写《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并报备深圳

证券交易所。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召开具体情况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１－０２９

号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４

股票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三届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

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张家港沙洲宾馆南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监事

５

名，实

际表决监事

５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议案》。监事会发表意见如

下：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该议案。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１２０

万吨

／

年丙烯项目的议案》。监事会发表意

见如下：

本次投资能为公司在精细化工方向延伸，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４

股票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昌化工”）拟对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井神盐化”）投资。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获取稳定原料（工业盐）来源的需要，拟投资参股井神盐化。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华昌化

工与井神盐化控股股东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 本次投资拟货币出资

７

，

７９４

万

元，占注册资本

３．８４％

（按方案）。

上述增资方案（井神盐化）需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国资委”）批

准。

上述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井神盐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

，

８００

万元。投资主体包括：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额 所占比例 备注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９４２．２３３０ ４２．５１％

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

４

，

７４２．６５２０ １４．４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５．６１７５ ６．７２％

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０．０２４５ ６．５５％

莱州诚源盐化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０．００００ ６．３４％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７．１１４５ ５．５１％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３．７４５０ ４．５８％

合肥市新江淮煤炭购销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３．７４５０ ３．５２％

上海上大鼎正软件有限公司

７１２．９９６０ ２．１７％

江苏和睦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江苏集群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８７２５ １．２３％

江苏泰华德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

山西省盐业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江苏众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江苏中海联合信息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合计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序

号

股东名称 住所 注册号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人代

表

公司类

型

经营范围

１

江苏省盐业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

江东北路

３８６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０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１

日

１５６０００

万元 王德善

有限公

司（国有

独资）

原盐、加工盐的生

产销售；实业投

资、化工产品、电

力开发制造加工

２

江苏省淮海

盐化有限公

司

江苏省淮安市

青浦区黄码乡

３２０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００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６６００

万元 赵士庚

有限公

司（法人

独资）

真空精制盐加工、

无水硫酸钠制造

３

江苏汇鸿国

际集团有限

公司

南京市白下路

９１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７２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８０００８

万元 冯全兵

有限公

司（国有

独资）

房地产开发、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进出口、国

内外投资

４

江苏省苏盐

连锁有限公

司

南京市玄武大

道

６９９－１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２９５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１７７１．１５

万元 周明勇

有限公

司（法人

独资）

食盐加工销售、工

业盐加工销售、日

用百货自营及代

理销售

５

莱州诚源盐

化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州市

土山镇

３７０６８３４００

０００４０５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６２１８

万元 于波

有限公

司（台港

澳与境

内合资）

工业盐、溴素生

产；海产品养殖

６

浙江省盐业

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省杭州市

梅花碑

８

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３８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０８００

万元 陈存法

有限公

司（国有

独资）

原盐、加工盐、化

工盐、盐业机械及

盐包装材料的加

工销售

７

江苏苏豪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南京市宁南大

道

４８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７８７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

亿元 沙卫平

有限公

司

创业投资、企业并

购重组咨询

８

合肥市新江

淮煤炭购销

有限公司

安徽省长丰县

水湖镇长新路

３４０１２１０００

０１０９６５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５００

万元 秦光

有限公

司（自然

人投资

或控股）

煤炭、硫酸、盐酸、

硝酸、烧碱等产品

的销售

９

上海上大鼎

正软件有限

公司

上海市延长路

１４９

号科技楼

一楼东面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

３０４７４０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７５５

万元 张真铭

有限公

司（国内

合资）

计算机软件专业

领域从事“四技”

服务及销售

１０

江苏和睦家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

龙池街道雄州

南路

２８０

号

３２０１２３０００

１８６４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５００

万元 颜舟燕

有限公

司

创业投资管理

１１

江苏集群信

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徐州市西安北

路亚华大厦

１０

楼

３２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０６１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８０００

万元 杨占勇

股份有

限公司

软件开发、技术服

务

１２

江苏泰华德

勤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南京市雨花台

区大江路

１０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０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００

万元 杨荣富

有限公

司（自然

人控股）

创业投资、投资管

理

１３

山西省盐业

公司

太原市柳巷南

路

３３

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３３０１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６０５．６

万元 杜建华

集体所

有制

批发零售盐、食盐

分装

１４

江苏中海联

合信息工程

发展有限公

司

徐州市西安北

路亚华大厦

１００１

室

３２０３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２０４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５００

万元 杨占勇

有限公

司（自然

人控股）

计算机网络信息

工程技术开发

１５

江苏众合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南京市宁南大

道

４８

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８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６０００

万元 沙卫平

有限公

司

创业投资、企业并

购重组咨询

主要投资主体控制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情况包括：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资委，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

上述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为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合计持股井神盐

业

６３．５２％

。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按井神盐化增资方案，本次公司以货币出资

７

，

７９４

万元，以每股

４．３３

元认购买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３．８４％

（增资方案需经江苏国资委批准）。

上述投资的作价参考依据为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６８

号评估报

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江苏省井神盐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的评估值为

１４１

，

７９８．５３

万元（

４．３２３１

元

／

股）。

井神盐化账面净资产价值

７３

，

６６２．８５

万元（母公司），评估价值

１４１

，

７９８．５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８

，

１３５．６８

万

元。本次井神盐化资产增值主要是矿业权、固定资产评估增值。评估增值的原因包括：

（

１

）矿业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采矿权评估。由于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且整体价格水

平呈明显的上涨趋势，随着未来资源的紧缺，企业将呈现明显的竞争优势；其次矿业权取得距今时间较长，

初始取得成本较低，随着自主勘查使其资源量增加、资源储量级别上升；因此相对于其初始取得成本而言，

本次评估增值额较大。

（

２

）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即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购建当时发生的实际

成本，扣除折旧后的余额；本次评估是按现行市场价值（按当前市场价格购建发生的成本计价），在考虑成新

率的基础上确定评估价值。由于重置成本高于购建时发生的成本，因此造成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井神路；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８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５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伏运景；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岩盐地下开采，食盐、井矿盐、盐类产品的生产、加工（以上按许可证核定的具体生产品

种和有效期限经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煤炭零售（限分公司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本公司产品；火力发电（生产自用）；蒸汽、热水销售（饮用水除外）；纯碱（轻质纯碱、

重质纯碱）生产、加工；化工原料销售（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６

日，由江苏省井神盐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是国内

集采矿、真空制盐及盐化工于一体、热电配套齐全、运输设施完善的企业。公司拥有

９

条制盐生产线和省级

１０

万吨、

３０

万吨碘盐小包装配送中心各一座，制盐总生产能力达到

２７０

万吨，纯碱生产能力达到

３０

万吨，供热能

力达

３３０

万吨

／

年，发电能力

３

亿千瓦时

／

年，运输码头年吞吐量达

４５０

万吨以上 ，并拥有

６

个矿区

２２．６８

亿吨（保

有储量）盐矿资源。

井神盐化使用和拥有的“淮”牌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井神” 为江苏省著名商标、“银飞”为淮安市知名

商标，“井神”牌工业盐被认定为江苏省名牌产品。

井神盐化经过多年的发展，业务及规模成长迅速。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末总资产

２０３

，

２９４．１１

万元，所

有者权益

７６

，

２０４．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

，

７６０．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１

，

９５９．８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

收入

８６

，

２５２．３８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８０．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９６５．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７

，

７０５．８４

万元（上述为

井神盐化合并会计报表数据，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３

、标的公司增资方案及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井神盐化本次增资，在参照评估价基础上以每股

４．３３

元作为认购股份价格，共增资

１４

，

１３４

万股，增资

完成后注册资本

４６

，

９３４

万股。

增资方案如下（井神盐化增资方案需经江苏国资委批准）：

（

１

）增资对象

认股公司 认股方式

账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持股比

例

股权价值

（万元）

认股数（万

股）

剩余权益

（元）

江苏省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淮盐矿业股权

２０

，

６５９．６０ ２８

，

４９７．１７ ７５％

３１

，

１０２．３９ ７

，

１８３．００ ２４

，

６４３．００

洪泽盐化股权

23,325.38 26,302.64 37%

淮安高尔登投资

有限公司

洪泽盐化股权

２３

，

３２５．３８ ２６

，

３０２．６４ ３８％ ９

，

９９３．６４ ２

，

３０８．００ １３

，

６３２．００

江苏金桥盐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淮盐矿业股权

２０

，

６５９．６０ ２８

，

４９７．１７ ２３％ ６

，

５５１．２９ １

，

５１３．００ ３０

，

５９１．００

江苏省银宝盐业

有限公司

淮盐矿业股权

２０

，

６５９．６０ ２８

，

４９７．１７ １％ ２８１．４５ ６５．００ ３５

，

２１７．００

淮安市淮阴盐化

工发展有限公司

淮盐矿业股权

２０

，

６５９．６０ ２８

，

４９７．１７ １％ ２８１．４５ ６５．００ ３５

，

２１７．００

江苏华昌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现金认购

７

，

７９４．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莱州诚源盐化有

限公司

现金认购

８６６．００ ２００．００

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现金认购

４

，

３３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１３４．００ １３９

，

３００．００

注：上述股权认股方式是指以持有的淮盐矿业、洪泽盐化的股权，按评估价值折股换取井神盐化股份。

淮盐矿业：指江苏省盐业集团淮盐矿业有限公司；洪泽盐化：指江苏省盐业集团洪泽盐化工有限公司。

（

２

）剩余权益的处理

本次增资过程中，以股权增资的各家公司折股价值中不足一万股的权益作为剩余权益，不再进行折股

处理，由井神盐化以现金支付。

（

３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评估基准日至增资完成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原注册资本额 本次增资 增资后注册资本 所占比例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９４２．２３３０ ７

，

１８３．００ ２１

，

１２５．２３３０ ４５．０１％

江苏省淮海盐化有限公司

４

，

７４２．６５２０ ４

，

７４２．６５２０ １０．１０％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５．６１７５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５．６１７５ ６．８３％

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０．０２４５ ２

，

１５０．０２４５ ４．５８％

莱州诚源盐化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

，

２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６％

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７．１１４５ １

，

８０７．１１４５ ３．８５％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３．７４５０ １

，

５０３．７４５０ ３．２０％

合肥市新江淮煤炭购销有限公司

１

，

１５３．７４５０ １

，

１５３．７４５０ ２．４６％

上海上大鼎正软件有限公司

７１２．９９６０ ７１２．９９６０ １．５２％

江苏和睦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江苏集群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１．８７２５ ４０１．８７２５ ０．８６％

江苏泰华德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山西省盐业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江苏众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江苏中海联合信息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淮安高尔登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８．００ ２

，

３０８．００００ ４．９２％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４％

江苏金桥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１３．００ １

，

５１３．００００ ３．２２％

江苏省银宝盐业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０．１４％

淮安市淮阴盐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０．１４％

合计

３２

，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１３４．００ ４６

，

９３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增资价格及定价方式。以价格每股

４．３３

元人民币，认购

１

，

８００

万股，计出资

７

，

７９４

万元。

以井神盐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的每股评估值为本次增发的发行价格。 根据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６８

号《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

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按成本法评估，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４１

，

７９８．５３

万元，

每股评估值

４．３２３１

元。

经协商以每股

４．３３

元人民币，作为交易价格。

上述增资价格，需经江苏国资委审批，如审批结果与报批方案不一致，以审批结果计价。

２

、出资方式。以货币出资。

３

、出资期限。华昌化工股东会、井神盐化股东会（新、原股东参加的）审议通过后，按井神盐化股东会决

议的期限要求出资。

４

、协议生效日期。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后，自华昌化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投资议案之日起生效。

５

、违约责任。协议各方按协议事项严格履行，对因违约造成协议一方或第三方损失的，违约方承担全部

损失赔偿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井神盐化投资目的是根据发展战略、获取稳定原料来源。

１

、行业整体经营风险。盐行业与基础化学工业密切相关，其景气程度受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及国内政

策变动影响较大。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行业整体经济包括基础化工业发展阻滞，原

盐主要下游行业纯碱、烧碱工业增长持续下降，进而影响原盐市场。

２００９

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企稳并逐渐

复苏，原盐主要下游行业烧碱与纯碱生产形势有所好转，增加了对原盐的需求，产品价格较大幅度回升。但

从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不排除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２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在井矿盐企业的生产成本中，煤耗占比较大，约为

６０％

。如煤炭价格发生较

大波动，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

３

、政策变化风险。

１９９４

年起，国家正式实行食盐专营政策。如专营政策发生变化，将使盐化工企业面临

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局面。

４

、审批风险。井神盐化本次增资方案需经江苏国资委审核批准，不排除本次增资方案未获批准或方案

调整。

５

、财务风险。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将增加公司资金压力。另外，尽管本次投资的目的是

获取稳定的原料来源，但如井神盐化经营业绩较差，将影响公司投资收益水平。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投资目的是根据发展战略、获取稳定原料（工业盐）来源，符合公司发展规划需要，我们认为本次投

资的决策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公司对井神盐化进行投资。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４

股票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

５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

４

楼公司会议室

６

、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８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议案》；

（二） 审议《关于投资

１２０

万吨

／

年丙烯项目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１－０２８

、

２０１１－０２９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０

月

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张家港保税区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南海路

１

号办公楼四

楼），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蒋晓宁、费云辉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

５８７２７１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２

）

５８７２７１５５

４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６３４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江苏华昌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同我单位（本

人）承担。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对外投资井神盐化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

１２０

万吨

／

年丙烯项目的议案》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二

D17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1-020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以

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

活动的整改报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信息四方沟通

机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信息四方沟通机制》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定期沟通机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定期沟通机制》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资金占用制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

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六、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

备查文件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临

－038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融资事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起停牌。目前，定向增发的资产已基本确认，涉及煤炭和电力，公司与相关方的沟通协

商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4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或不予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1-034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

位于宁波北仑保税南区的产业园区已于近期落成，并陆续投入使用。公

司新建产业园区启用后，公司办公地址由原

"

宁波保税区留学生创业园

2

期

4

号楼

2

楼

"

搬迁至

"

宁波市保税南

区曹娥江路

22

号

"

。现将公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等公告如下：

公司办公地址：宁波市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15806

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不变）：

0574-86821166

投资者关系传真号码（不变）：

0574-86995616

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不变）：

ir@lgom.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山下湖 公告编号：临

2011-22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三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经董事长陈夏英女士同意，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9

月

13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相关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0

日


